附表
东莞市农业龙头企业认定与监测指标及评分标准

	企业类型
	农产品生产

（含休闲农业）
	农产品加工
	农产品流通
	农产品电商
	农产品市场
	其他涉农企业

	指标及评分标准
	企业规模

（35分）
	年销售收入

/交易额
	达到1000万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1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达到3000万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3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达到3000万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3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达到3000万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3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达到5亿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5000万元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	从事饲料生产及服务的年销售收入达8000万元，从事农机、农（兽）药、肥料生产及服务的达4000万元，农技推广类的达1000万元，其他类型达3000万元的计30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超过300万元（农技推广类每超过100万元）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
	
	
	总资产/

固定资产
	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，其中固定资产在300万元以上；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	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，其中固定资产在300万元以上；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	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，其中固定资产在300万元以上；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	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，其中固定资产在300万元以上；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	总资产在2000万元以上，其中固定资产在1200万元以上；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	总资产1000万元以上（农技推广类400万元以上），其中固定资产500万元以上（农技推广类200万元以上），若两项指标中一项达不到的扣3分，两项均达不到的扣6分。

	
	企业生产基地与设施

（10分）
	种植或养殖面积100亩以上的计10分，不达标的计0分。
	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、产品加工卫生标准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设施。达到一项计5分，达到两项计10分。
	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交易场地和农产品运输、贮藏设施。达到一项计5分，达到两项计10分。
	有实体体验店（场）和保鲜贮运或其他配套设施。达到一项计5分，达到两项计10分。
	有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交易场地和农产品运输、贮藏设施。达到一项计5分，达到两项计10分。
	有与其生产规模相当的生产（加工）基地和相关配套设施。达到一项计5分，达到两项计10分。

	
	企业资产负债率

（5分）
	5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50%低于70%（含70%）的计3分，高于70%的计0分。
	6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60%低于80%（含80%）的计3分，高于80%的计0分。
	6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60%低于80%（含80%）的计3分，高于80%的计0分。
	5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50%低于70%（含70%）的计3分，高于70%的计0分。
	6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60%低于80%（含80%）的计3分，高于80%的计0分。
	50%及以下的计5分，高于50%低于70%（含70%）的计3分，高于70%的计0分。

	企业类型
	农产品生产

（含休闲农业）
	农产品加工
	农产品流通
	农产品电商
	农产品市场
	其他涉农企业

	指标及评分标准
	带动农户或保供能力

（20分）
	带动

农户

能力
	带动

数量
	带动东莞市内范围：带动本市农户50户的计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增加10户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
	
	
	
	
	带动东莞帮扶地区：带动当地农户100户的计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增加20户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
	
	
	
	
	带动全国范围地区：带动当地农户200户的计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增加50户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
	
	
	
	带动

增收
	带动农户增收1000元的计5分，达不到的计0分；每增加100元，增计1分，最高增计5分。

	
	
	保障农产品

供应能力
	在东莞市同行业中排名前列且发挥重要作用的计5分，排第一位增计15分，排第二位增计12分，依次递减。

备注：本项提供相关部门文件和所在行业协会出具的书面证明等材料。

	
	
	备注：本指标“带动农户能力”与“保障农产品供应能力”，此2项只按其中1项考核；如考核“带动农户能力”，则“带动东莞市内农户”“带动东莞帮扶地区农户”与“带动全国范围地区农户”，此3项只按其中1项考核。

	
	企业信用（15分）
	1．企业依法纳税的计5分，欠税的计0分。

	
	
	2．企业未拖欠职工工资、未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计5分，若有一项不达标的计0分。

	
	
	3．企业在金融机构没有不良信贷记录的计5分，有不良记录的计0分。

	
	企业及产品竞争力

（15分）
	符合以下条件的增计分数，最多计15分：

1．有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，计2分。

2．通过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、环保达标评定，有其中一项的计3分。

3．获农产品原产地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，有其中一项的计3分。

4．获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认定资质，计3分。

5．主导或参与制定农业类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，有其中一项的计3分。

6．获得市级及以上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称号、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认定、市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，拥有经认可认证的质量检测中心，获得专利证书，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、科技推广奖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，有其中一项的计3分，有两项的计6分。

7．拥有新品种权、商标注册证，有其中一项的计1分，有两项的计2分。

8．列入市级及以上部门的粮食应急保障、储备肉承储、定点屠宰场、定点市场、菜篮子基地等名单或签订合作协议，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。

9．在我市对口帮扶地区建立农业生产基地、开展产销合作或参与“万企兴万村”建设，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。

10．近三年有在职企业员工参加市级及以上部门组织的培训项目；获得农业技术人才、农业工程技术人才、乡村工匠或乡土专家等农业农村专业人才称号，有其中一项的计2分。

11．使用国家或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计2分。

12．企业成功上市计5分。

13．获得市级及以上其他奖励的计2分。


